
—８４—

附
件

３

“ 无
证

明
之

省
”

建
设

２０
２２

年
工

作
台

账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一
、
创
新

“ 无
证
明

”
服
务
方
式

１

扩
大

直
接

取
消

和
告

知
承

诺
范

围
,

推
进

“ 减
证

办
”

对
各

级
各

部
门

自
行

增

设
的

事
项

证
照

证
明

一

律
取

消

各
级

各
部

门
结

合
本

部

门
本

地
区

工
作

实
际

,
形

成
取

消
证

照
证

明
任

务
清

单
,

并
完

成
现

有

事
项

的
清

理

对
清

理
后

的
事

项
持

续

开
展

动
态

维
护

对
清

理
后

的
事

项
持

续

开
展

动
态

维
护

省
司

法
厅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对
能

够
通

过
事

中
事

后

监
管

纠
正

且
风

险
可

控

的
事

项
证

照
证

明
,

以

及
可

以
通

过
其

它
方

式

核
查

的
事

项
证

照
证

明
,

大
力

推
行

告
知

承

诺

各
级

各
部

门
结

合
本

部

门
本

地
区

实
际

,
形

成

告
知

承
诺

事
项

证
照

证

明
任

务
清

单

对
照

告
知

承
诺

事
项

证

照
证

明
任

务
清

单
,

在

户
籍

管
理

、
市

场
主

体

准
营

、
资

格
考

试
、

社

会
保

险
、

社
会

救
助

、
健

康
体

检
、

法
律

服
务

等
领

域
,

加
快

推
动

告

知
承

诺
事

项
证

照
证

明

替
代

工
作

落
地

实
施

对
照

告
知

承
诺

事
项

证

照
证

明
任

务
清

单
完

成

证
明

清
理

,
持

续
开

展

动
态

维
护

省
司

法
厅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９４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２

强
化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数
据

共

享
,

推
广

“ 免
证

办
”

各
级

要
对

照
全

省
普

遍

推
行

的
第

一
批

电
子

证

照
证

明
“ 用

证
”

事
项

清
单

,
按

照
“ 只

增
不

减
”

的
原

则
,

梳
理

发

布
本

地
区

的
“ 用

证
”

事
项

清
单

,
并

根
据

工

作
推

进
情

况
,

每
年

至

少
２

次
更

新
发

布
“ 用

证
”

事
项

清
单

省
市

县
乡

四
级

统
筹

推

进
,

全
面

梳
理

“
用

证
”

事
项

任
务

,
开

展

业
务

系
统

对
接

和
业

务

流
程

整
合

优
化

向
社

会
发

布
第

一
批

“ 用
证

”
事

项
清

单
和

相
关

办
事

指
南

做
好

“ 用
证

”
事

项
清

单
的

动
态

维
护

,
梳

理

第
二

批
“ 用

证
”

事
项

任
务

任
务

清
单

涉

及
省

直
有

关

部
门

、
各

市

人
民

政
府

按
照

“ 谁
制

发
、

谁
核

验
”

的
原

则
,

由
数

据

提
供

部
门

提
供

电
子

证

照
证

明
核

验
服

务

各
级

各
部

门
结

合
业

务
,

确
定

需
要

进
行

线

上
核

验
的

证
照

证
明

,
逐

一
梳

理
服

务
事

项
与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及
相

关

数
据

资
源

的
映

射
关

系

开
展

业
务

系
统

对
接

和

业
务

流
程

整
合

优
化

,
按

照
“ 成

熟
一

个
、

上

线
一

个
”

的
原

则
,

推

行
电

子
证

照
证

明
的

在

线
开

具
和

核
验

服
务

持
续

推
进

任
务

清
单

涉

及
省

直
有

关

部
门

、
各

市

人
民

政
府



—０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３

加
强

码
证

关
联

,
推

行
“ 一

码

办
”

建
设

全
省

一
体

化
“ 居

民
码

”
“ 企

业
码

”
服

务
体

系
,

以
身

份
证

和

营
业

执
照

为
个

人
和

企

业
的

身
份

信
任

源
点

,
全

面
关

联
企

业
和

群
众

各
类

常
用

电
子

证
照

,
推

动
电

子
证

照
一

体

化
、

便
利

化
应

用

明
确

“ 居
民

码
”

“ 企
业

码
”

平
台

建
设

要
求

及
具

体
实

施
路

径

建
设

开
发

“ 居
民

码
”

“ 企
业

码
”

平
台

,
初

步
实

现
有

关
功

能

完
善

“ 居
民

码
”

“ 企
业

码
”

平
台

有
关

功

能
,

确
保

平
稳

运
行

省
大

数
据

局
、

省
公

安

厅
、

省
市

场

监
管

局

省
直

有
关
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推
进

各
级

政
务

服
务

、
便

民
服

务
应

用
系

统
逐

步
与

“ 居
民

码
”

“ 企
业

码
”

平
台

对
接

,
在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、
电

子
营

业
执

照

系
统

实
现

统
一

亮
码

、
多

码
融

合
、

涉
企

许
可

电
子

证
照

联
动

应
用

明
确

数
据

对
接

有
关

技

术
要

求
,

围
绕

具
体

应

用
场

景
,

明
确

数
据

供

需
职

责
,

做
好

数
据

对

接
准

备
工

作

与
省

电
子

证
照

系
统

、
各

级
政

务
服

务
平

台
开

展
对

接

各
市

在
交

通
、

教
育

、
医

疗
、

文
旅

及
智

慧
社

区
等

公
共

便
民

领
域

选

取
场

景
,

开
展

业
务

系

统
对

接

省
大

数
据

局
、

省
公

安

厅
、

省
市

场

监
管

局

省
直

有
关
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１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３

加
强

码
证

关
联

,
推

行
“ 一

码

办
”

４

应
用

大
数

据
精

准
分

析
,

探
索

开
展

“ 主
动

办
”

围
绕

群
众

日
常

生
活

需

求
和

企
业

办
事

需
要

,
在

交
通

出
行

、
疫

情
防

控
、

健
康

医
疗

、
教

育

服
务

、
旅

游
观

光
、

文

化
体

验
、

产
品

溯
源

等

领
域

,
打

造
一

批
“ 一

码
亮

证
”

应
用

场
景

围
绕

高
频

高
价

值
应

用

场
景

,
明

确
数

据
供

需

职
责

,
开

展
系

统
和

数

据
对

接
工

作

在
各

级
政

务
服

务
大

厅

办
事

基
本

实
现

亮
码

即

用

在
各

级
政

务
服

务
大

厅

实
现

亮
码

即
用

,
各

市

至
少

有
一

个
公

共
服

务

场
景

实
现

亮
码

即
用

省
政

府
办

公

厅
、

省
大

数

据
局

、
省

市

场
监

管
局

省
交

通
运

输

厅
、

省
教

育

厅
、

省
人
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
障
厅

、
省

卫

生
健

康
委

、
省

医
保

局
、

省
文

化
和

旅

游
厅

、
各

市

人
民

政
府

依
托

省
一

体
化

大
数

据

平
台

,
对

群
众

和
企

业

办
理

各
类

事
项

的
规

律

和
习

惯
进

行
精

准
分

析
,

主
动

感
知

群
众

和

企
业

需
求

,
精

准
提

供

服
务

围
绕

出
生

、
入

学
、

就

业
、

退
休

等
重

点
领

域

先
行

开
展

数
据

分
析

,
明

确
“ 主

动
办

”
具

体

服
务

事
项

和
方

式
,

制

定
“ 主

动
办

”
试

点
工

作
指

南

完
善

“ 主
动

办
”

涉
及

有
关

信
息

系
统

功
能

,
做

好
平

台
和

数
据

支

撑
,

开
展

“ 主
动

办
”

情
况

考
核

评
估

在
出

生
、

入
学

、
就

业
、

退
休

等
领

域
先

行

开
展

试
点

,
总

结
经

验
,

探
索

在
具

备
条

件

的
领

域
全

面
推

开
“ 主

动
办

”
服

务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２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二
、
推
进

“ 无
证
明

”
服
务
标
准
化

５
开

展
事

项

梳
理

６
规

范
数

据

标
准

开
展

事
项

梳
理

制
定

« 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梳
理

规
范

»,
围

绕
高

频
事

项
清

单
,

对
省

市

县
乡

四
级

政
务

服
务

事

项
进

行
梳

理
,

选
取

部

分
市

作
为

试
点

,
负

责

确
定

最
优

办
理

标
准

.
组

织
完

成
第

一
批

事
项

梳
理

围
绕

高
频

事
项

清
单

,
对

省
市

县
乡

四
级

政
务

服
务

事
项

进
行

梳
理

,
选

取
部

分
市

作
为

试

点
,

负
责

确
定

最
优

办

理
标

准
.

组
织

完
成

第

二
批

事
项

梳
理

根
据

标
准

化
梳

理
结

果
,

对
相

关
业

务
办

理

系
统

进
行

升
级

改
造

,
接

入
政

务
服

务
业

务
中

台
进

行
统

一
运

行
,

实

现
事

项
办

理
展

示
侧

、
受

理
侧

、
办

理
侧

“ 三
侧

”
一

致

省
政

府
办

公
厅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规
范

数
据

标
准

全
省

统
一

标
准

,
形

成

标
准

材
料

库
、

字
段

库
,

完
成

第
一

批
事

项

申
请

材
料

、
表

单
字

段

标
准

化
梳

理
,

并
纳

入

标
准

材
料

库
、

标
准

字

段
库

完
成

第
二

批
事

项
申

请

材
料

、
表

单
字

段
标

准

化
梳

理
,

并
纳

入
标

准

材
料

库
、

字
段

库

梳
理

数
据

需
求

清
单

,
明

确
申

请
材

料
、

表
单

字
段

与
电

子
证

照
、

数

据
信

息
等

映
射

关
系

,
实

现
信

息
、

证
照

关
联

调
用

省
政

府
办

公
厅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３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７
优

化
服

务

流
程

优
化

服
务

流
程

对
政

务
服

务
事

项
的

办

理
要

素
、

申
报

方
式

、
受

理
方

式
、

联
办

机

制
、

出
件

方
式

等
进

行

整
体

流
程

再
造

,
表

单

自
动

整
合

、
信

息
自

动

调
用

、
证

照
证

明
自

动

关
联

,
形

成
全

省
统

一

的
工

作
规

范
和

服
务

指

南

依
托

业
务

中
台

,
定

制

“ 一
张

表
单

、
一

套
材

料
”

推
动

主
题

集
成

服
务

上

线
PC

端
、

移
动

端

“ 双
全

双
百

”
专

区
,

实
现

网
上

办
、

掌
上

办

省
政

府
办

公
厅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三
、
强
化

“ 无
证
明

”
数
据
供
给

８

规
范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制
发

制
定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建

设
和

规
范

制
发

工
作

指

南
,

开
展

业
务

系
统

与

电
子

证
照

系
统

对
接

制
定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建

设
和

规
范

制
发

相
关

工

作
规

范
,

开
展

规
范

制

发
.

企
业

和
群

众
使

用

频
率

最
高

的
５０

项
证

照
证

明
实

现
电

子
证

照

与
实

体
证

照
同

步
制

发

推
进

省
级

政
务

服
务

系

统
制

发
的

证
照

实
现

电

子
证

照
与

纸
质

证
照

同

步
制

发

推
进

市
县

政
务

服
务

系

统
制

发
的

证
照

实
现

电

子
证

照
与

纸
质

证
照

同

步
制

发
,

企
业

和
群

众

使
用

频
率

最
高

的
１０

０
项

证
照

证
明

实
现

电
子

证
照

与
实

体
证

照
同

步

制
发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４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８

规
范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制
发

推
进

线
上

开
具

协
查

、
跨

层
级

签
章

、
多

部
门

联
合

签
章

进
一

步
明

确
电

子
印

章

制
发

规
范

,
省

级
政

务

服
务

事
项

制
发

证
照

所

需
印

章
全

部
完

成
电

子

印
章

制
作

,
并

推
进

电

子
证

照
加

盖
电

子
印

章

市
级

以
下

政
务

服
务

事

项
制

发
证

照
所

需
印

章

全
部

完
成

电
子

印
章

制

作
,

并
推

进
电

子
证

照

加
盖

电
子

印
章

进
一

步
完

善
电

子
签

章

应
用

,
推

进
电

子
签

章

“ 应
盖

尽
盖

”
省

大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９

提
升

证
照

证
明

数
据

质
量

省
直

部
门

统
筹

制
定

本

行
业

本
领

域
的

电
子

证

照
数

据
质

检
规

范
,

开

展
数

据
治

理

对
本

行
业

、
本

单
位

的

电
子

证
照

全
面

性
、

规

范
性

、
数

据
完

整
性

等

进
行

全
面

核
查

,
开

展

电
子

证
照

数
据

标
准

化

治
理

持
续

开
展

数
据

质
量

核

查
和

标
准

化
治

理
,

新

制
发

的
电

子
证

照
证

明

实
现

标
准

化

持
续

开
展

数
据

质
量

核

查
和

标
准

化
治

理
,

持

续
推

动
已

制
发

的
历

史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标
准

化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５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９

提
升

证
照

证
明

数
据

质
量

及
时

处
理

电
子

证
照

证

明
问

题
异

议
投

诉
,

并

对
数

据
进

行
快

速
校

核

更
新

制
定

本
部

门
的

异
议

问

题
处

理
和

数
据

快
速

校

核
流

程
,

依
托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、

１２
３４

５
政

务
服

务
便

民

热
线

以
及

政
府

网
站

,
开

展
问

题
投

诉
收

集
和

处
理

开
展

对
各

部
门

异
议

数

据
处

理
情

况
一

致
性

和

及
时

性
的

动
态

监
测

,
并

定
期

反
馈

监
测

情

况
,

形
成

异
议

数
据

的

处
理

报
告

持
续

推
进

异
议

数
据

处

理
工

作
,

开
展

全
年

度

的
异

议
数

据
处

理
的

检

测
评

估
工

作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开
展

婚
姻

登
记

历
史

数

据
电

子
化

完
成

试
点

县
已

补
录

的

证
照

数
据

的
质

量
核

查
,

以
点

带
面

全
面

开

展
婚

姻
登

记
历

史
数

据

电
子

化
工

作

完
成

婚
姻

登
记

数
据

电

子
化

,
根

据
证

照
数

据

标
准

,
持

续
开

展
对

婚

姻
登

记
档

案
的

数
据

标

准
化

工
作

完
成

婚
姻

登
记

数
据

的

结
构

化
和

标
准

化
,

确

保
数

据
项

完
备

、
数

据

鲜
活

,
并

组
织

对
试

点

单
位

的
评

估

省
民

政
厅

各
试

点
城

市

人
民

政
府

开
展

不
动

产
登

记
历

史

数
据

电
子

化

完
成

已
补

录
的

证
照

数

据
的

质
量

核
查

,
以

点

带
面

全
面

开
展

不
动

产

登
记

历
史

数
据

电
子

化

工
作

完
成

不
动

产
登

记
数

据

电
子

化
阶

段
任

务
,

根

据
证

照
数

据
标

准
,

持

续
开

展
对

不
动

产
登

记

档
案

的
数

据
标

准
化

工

作

完
成

不
动

产
登

记
数

据

的
结

构
化

和
标

准
化

,
确

保
数

据
项

完
备

、
数

据
鲜

活
,

并
组

织
对

试

点
单

位
的

评
估

省
自

然
资

源
厅

各
市

人
民

政

府



—６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９

提
升

证
照

证
明

数
据

质
量

１０
深

化
数

据

整
合

共
享

开
展

户
籍

信
息

历
史

数

据
电

子
化

完
成

已
补

录
的

户
籍

数

据
的

质
量

核
查

,
以

点

带
面

全
面

开
展

户
籍

历

史
数

据
电

子
化

工
作

完
成

户
籍

数
据

电
子

化
,

根
据

数
据

标
准

,
持

续
开

展
对

户
籍

信
息

的
数

据
标

准
化

工
作

完
成

户
籍

信
息

数
据

的

结
构

化
和

标
准

化
,

确

保
数

据
项

完
备

、
数

据

鲜
活

,
并

组
织

对
试

点

单
位

的
评

估

省
公

安
厅

各
试

点
城

市

人
民

政
府

推
动

全
省

政
务

数
据

“ 一
本

账
”

管
理

完
成

省
直

部
门

数
据

资

源
目

录
规

范

组
织

各
市

参
照

省
级

目

录
开

展
本

级
数

据
资

源

目
录

规
范

形
成

全
省

一
套

数
据

资

源
目

录
体

系
,

实
现

政

务
数

据
“ 一

本
账

”
管

理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推
进

各
领

域
数

据
资

源

统
一

汇
聚

和
服

务

按
照

各
部

门
所

提
的

年

度
数

据
需

求
,

组
织

数

据
供

需
对

接
,

确
定

数

据
汇

聚
清

单

组
织

开
展

数
据

汇
聚

,
并

按
照

需
求

统
一

开
发

数
据

服
务

接
口

;
完

善

数
据

质
量

核
验

反
馈

机

制
,

定
期

反
馈

数
据

质

量
核

验
结

果
清

单
,

确

保
入

库
数

据
质

量
满

足

应
用

需
求

组
织

开
展

数
据

汇
聚

、
共

享
及

应
用

效
能

第
三

方
评

估
,

及
时

发
现

存

在
的

问
题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７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１０
深

化
数

据

整
合

共
享

常
态

化
组

织
开

展
数

据

供
需

对
接

,
提

升
数

据

共
享

时
效

性
、

精
准

性

依
托

省
一

体
化

大
数

据

平
台

持
续

开
展

数
据

供

需
对

接
,

根
据

数
据

供

给
情

况
,

及
时

开
展

系

统
改

造

持
续

推
进

,
并

根
据

数

据
使

用
情

况
持

续
做

好

数
据

质
量

核
查

和
治

理

提
升

完
成

年
度

数
据

需
求

对

接
和

系
统

改
造

,
确

保

数
据

“ 能
用

尽
用

”
省

大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四
、
夯
实

“ 无
证
明

”
应
用
支
撑

１１

提
升

电
子

证
照

服
务

能
力

深
化

国
家

、
省

、
市

三

级
系

统
对

接
,

优
化

升

级
省

市
电

子
证

照
系

统

架
构

功
能

,
提

升
动

态

扩
展

和
高

并
发

服
务

能

力
,

提
供

电
子

证
明

制

发
、

管
理

、
核

验
等

服

务
,

改
造

系
统

、
配

备

机
具

,
通

过
“
爱
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亮

码
、

扫
码

,
实

现
“ 无

证
明

”
应

用
场

景
应

用

完
成

国
家

、
省

、
市

三

级
系

统
对

接
,

完
成

电

子
证

照
系

统
动

态
扩

展

和
高

并
发

服
务

能
力

提

升
,

开
展

省
市

两
级

电

子
证

照
系

统
升

级
改

造
,

支
撑

电
子

证
明

制

发
;

完
成

与
常

用
５０

项
证

照
证

明
相

关
业

务

系
统

对
接

各
级

各
部

门
按

照
“ 成

熟
一

个
、

推
进

一
个

”
的

原
则

,
逐

步
推

动
电

子
证

照
证

明
在

线
开

具

和
调

用

持
续

引
导

各
类

社
会

用

证
单

位
,

因
地

制
宜

改

造
系

统
、

配
备

机
具

,
开

展
相

关
系

统
改

造
,

通
过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亮
码

、
扫

码
,

实
现

用
户

端
与

“ 无
证

明
”

应
用

场
景

的
即

时
链

接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８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１２

提
升

电
子

印
章

服
务

能
力

加
快

制
发

各
级

政
务

部

门
电

子
印

章
,

依
法

推

进
企

事
业

单
位

、
社

会

组
织

、
个

人
等

各
类

主

体
电

子
签

名
、

电
子

印

章
的

应
用

和
互

认
服

务

体
系

制
定

电
子

印
章

制
发

管

理
规

范
;

依
法

推
动

电

子
签

章
的

应
用

;
完

善

企
事

业
单

位
、

社
会

组

织
、

个
人

等
各

类
主

体

电
子

签
名

、
电

子
印

章

的
应

用
和

互
认

机
制

加
快

电
子

印
章

制
发

,
新

生
成

证
照

全
部

加
盖

电
子

印
章

省
内

制
发

的
电

子
证

照

证
明

全
部

加
盖

电
子

印

章
或

加
签

数
字

签
名

省
大

数
据

局
、

省
公

安

厅

省
民

政
厅

、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厅
、

省
档

案

局
、

省
密

码

局
等

相
关
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１３

完
善

一
体

化
政

务
服

务
平

台

依
托

一
体

化
政

务
服

务

平
台

,
加

快
推

进
各

级

各
部

门
业

务
系

统
与

电

子
证

照
系

统
对

接
,

将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应
用

嵌

入
业

务
流

程
,

确
保

相

关
服

务
事

项
实

现
表

单

自
动

填
报

和
申

请
材

料

免
提

交

完
善

全
省

一
体

化
政

务

服
务

平
台

升
级

工
作

指

引
和

中
台

对
接

技
术

标

准
,

升
级

完
善

统
一

业

务
中

台
,

优
化

统
一

收

件
、

智
能

转
办

等
功

能

开
展

统
一

业
务

中
台

应

用

进
一

步
强

化
桌

面
端

、
移

动
端

、
窗

口
端

、
自

助
端

等
多

渠
道

事
项

同

源
、

服
务

同
源

、
数

据

同
源

建
设

,
提

升
线

上

线
下

融
合

服
务

能
力

省
政

府
办

公

厅
、

省
大
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９５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１３

完
善

一
体

化
政

务
服

务
平

台

１４

优
化

一
体

化
大

数
据

平
台

完
成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业
务

中
台

优

化
升

级
,

高
频

政
务

服

务
事

项
全

部
依

托
业

务

中
台

运
行

,
常

用
电

子

证
照

在
“ 爱

山
东

”
政

务
服

务
平

台
移

动
端

“ 电
子

卡
包

”
全

面
亮

证
应

用

制
定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管
理

办
法

,
进

一
步

提
升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功

能
和

服
务

能
力

,
推

动

平
台

迭
代

开
发

各
级

部
门

政
务

服
务

应

用
规

范
有

序
上

架
“ 爱

山
东

”
政

务
服

务
平

台
,

“ 居
民

码
”

“ 企
业

码
”

在
“ 爱

山
东

”
上

线

持
续

做
好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建
设

、
系

统
升

级
和

运
维

服
务

等
工

作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升
级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“ 电
子

卡

包
”,

提
供

二
维

码
、

条
形

码
、

数
字

码
展

码

服
务

完
成

“ 爱
山

东
”

政
务

服
务

平
台

“ 电
子

卡

包
”

二
维

码
、

条
形

码
、

数
字

码
展

码
的

功

能
,

并
上

线
应

用

优
化

电
子

证
照

在
“ 爱

山
东

”
政

务
服

务
平

台

上
授

权
展

码
的

方
式

,
提

升
使

用
体

验

持
续

做
好

运
维

服
务

保

障
工

作
省

大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强
化

省
级

主
节

点
建

设

完
善

隐
私

计
算

、
多

租

户
等

功
能

模
块

,
组

织

相
关

部
门

单
位

按
需

开

展
应

用

持
续

完
善

平
台

数
据

安

全
防

护
能

力
,

完
成

数

据
安

全
管

理
办

法
、

数

据
分

类
分

级
规

范
等

制

定

依
托

省
一

体
化

大
数

据

平
台

省
级

主
节

点
,

对

外
提

供
多

类
型

数
据

服

务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０６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１４

优
化

一
体

化
大

数
据

平
台

开
展

市
级

节
点

规
范

化

改
造

发
布

市
级

节
点

规
范

化

改
造

指
南

,
组

织
各

市

开
展

市
级

节
点

规
范

化

改
造

组
织

开
展

市
级

应
用

节

点
规

范
化

改
造

评
估

,
确

保
平

台
能

力
建

设
满

足
要

求

依
托

省
一

体
化

大
数

据

平
台

市
级

节
点

,
对

外

提
供

多
类

型
数

据
服

务

省
大

数
据

局
各

市
大

数
据

局

开
展

县
级

数
据

节
点

建

设

发
布

县
级

节
点

规
范

化

改
造

指
南

,
组

织
相

关

县
( 区

、
市

)
开

展
县

级
节

点
规

范
化

建
设

和

改
造

持
续

开
展

县
级

节
点

规

范
化

建
设

和
改

造

组
织

开
展

县
级

应
用

节

点
建

设
评

估
,

确
保

能

力
建

设
满

足
应

用
需

求
,

并
对

外
提

供
服

务

省
大

数
据

局
各

市
大

数
据

局

完
成

健
康

医
疗

、
空

间

地
理

、
税

务
、

电
力

等

行
业

分
节

点
对

接
改

造

制
定

行
业

分
节

点
对

接

标
准

规
范

,
组

织
开

展

平
台

对
接

完
成

健
康

医
疗

、
空

间

地
理

、
税

务
、

电
力

分

节
点

与
省

级
主

节
点

对

接
,

实
现

数
据

目
录

和

数
据

资
源

同
步

更
新

与

共
享

依
托

省
一

体
化

大
数

据

平
台

省
级

主
节

点
按

需

提
供

相
关

数
据

共
享

应

用
服

务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卫

生
健

康

委
、

省
自

然

资
源

厅
、

省

税
务

局
、

国

网
山

东
省

电

力
公

司



—１６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五
、
保
障
措
施

１５
加

强
组

织

领
导

加
强

组
织

领
导

省
直

各
部

门
制

定
本

领

域
工

作
方

案
,

指
导

市

级
业

务
部

门
开

展
清

单

编
制

、
证

照
应

用
、

数

据
共

享
等

工
作

;
各

市

发
布

本
市

工
作

实
施

方

案

持
续

推
进

持
续

推
进

省
政

府
办

公

厅
、

省
大
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１６
完

善
规

范

标
准

完
善

法
规

标
准

制
度

研
究

制
定

电
子

证
照

建

设
应

用
、

数
据

安
全

、
监

督
评

价
相

关
制

度
和

规
范

制
定

电
子

证
照

应
用

、
数

据
安

全
、

应
用

成
效

评
估

等
标

准

完
善

电
子

证
照

在
移

动

服
务

、
自

助
服

务
等

方

式
的

使
用

规
范

省
政

府
办

公

厅
、

省
司

法

厅
、

省
大

数

据
局

、
省

市

场
监

管
局

、
省

档
案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
—２６—

序
号

工
作
内
容

具
体
任
务

６
月
底

９
月
底

１２
月
底

牵
头
单
位

责
任
单
位

１７
加

强
安

全

管
理

加
强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签

发
、

归
集

、
存

储
和

使

用
等

各
环

节
的

安
全

管

理
,

运
用

区
块

链
、

新

兴
密

码
技

术
、

隐
私

计

算
等

手
段

提
升

数
据

安

全
防

护
、

追
踪

溯
源

等

能
力

,
构

建
省

统
一

的

身
份

认
证

授
权

体
系

完
善

证
照

制
发

、
平

台

运
行

等
方

面
监

测
工

作

机
制

,
开

展
对

电
子

证

照
、

数
据

共
享

等
工

作

的
全

流
程

动
态

监
测

制
定

数
据

分
类

分
级

指

南
,

持
续

开
展

区
块

链
、

新
兴

密
码

技
术

、
隐

私
计

算
等

新
技

术
应

用

形
成

完
整

的
证

照
制

发
、

平
台

运
行

、
数

据

应
用

、
服

务
成

效
等

全

流
程

动
态

监
测

体
系

省
委

网
信

办
、

省
公

安

厅
、

省
大
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１８
开

展
评

估

监
测

开
展

评
估

监
测

发
布

“ 无
证

明
之

省
”

建
设

成
效

评
估

标
准

持
续

开
展

成
效

评
估

发
布

“ 无
证

明
之

省
”

建
设

年
度

成
效

评
估

情

况

省
政

府
办

公

厅
、

省
大

数

据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１９
强

化
宣

传

引
导

常
态

化
开

展
“ 问

需
于

民
”

活
动

,
加

大
“ 无

证
明

之
省

”
建

设
的

宣

传
力

度

常
态

化
开

展
“ 问

需
于

民
”,

宣
传

首
批

无
证

明
事

项
清

单
,

扩
大

知

晓
度

,
引

导
群

众
依

托

电
子

证
照

证
明

申
办

业

务

总
结

无
证

明
之

省
典

型

经
验

做
法

,
并

开
展

宣

传

根
据

年
度

无
证

明
之

省

建
设

成
效

,
开

展
系

列

宣
传

省
大

数
据

局

省
直

各
部

门
、

各
市

人

民
政

府


